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教師全英語授課培訓補助要點 

107 年 05 月 31 日 107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 1 次雙月管考會議通過 

107 年 09 月 27 日 107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 2 次季管考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12 月 09 日 108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 9 次管考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5 月 25 日 109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 4 次管考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6 月 23 日 109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 5 次管考會議修正通過 

 

一、作業目的 

為使本校邁向國際化，鼓勵教師參與全英語授課培訓，提升教師全英語授課能力與技

巧，培育本校英語授課師資，推動課程國際化，特訂定本校「教師全英語授課培訓補

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及資料 

（一）以本校專任(案)教師申請為限： 

1.各院系已有規劃開設全英語學程或課程者，可由學院推派申請。 

2.各學院教師有意願教授全英語課程者，由個人提出申請。 

（二）申請期程：依教務處公告辦理。 

（三）需檢附下列資料，並依公告時程將相關文件送至教務處： 

1.申請教師填具「全英語授課培訓」申請書（內含培訓後之全英語授課教學計

畫）。 

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三、審查程序及經費補助 

（一）為評選本校全英語授課培訓教師，特置「全英語授課培訓教師審查委員會」，由

副校長或其指定代理人擔任召集人，校內委員由教務長、副教務長、國際長、外

語教育中心主任等組成，審查評選培訓教師名單。 

（二）為鼓勵本校教師參與全英語授課培訓，以未曾參與培訓之教師優先列入培訓名

單。 

（三）本校辦理培訓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額度，視該年度經費狀況，由教務處公告之。 

四、義務與責任 

（一）申請教師經評選通過後，視培訓模式，由教務處公告教師培訓前應配合辦理事項，

並簽訂培訓同意書。 

（二）應於培訓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全英語授課培訓成果報告書。 

（三）應於培訓結束後三學期內開設至少一門全英語授課之專業課程，開授課程依本校

「英語授課課程開設要點」規定辦理。 

（四）參加教務處舉辦之成果分享會，分享全英語授課培訓經驗。 



 

 

（五）申請教師應全程參與培訓課程，若違反上述義務與責任，教務處得視情況將此紀

錄提供本校相關教學獎勵(助)委員會作為審查參考依據。 

五、各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一）教務處： 

1.訂定法規。 

2.公告計畫申請方案、工作坊資訊。 

3.彙整申請教師資料，召開審查會議，評選培訓教師名單。 

4.協助培訓教師簽訂同意書。 

5.協助培訓教師執行義務（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繳交成果報告書、舉辦成果分

享會等）。 

6.經費核銷。 

（二）外語教育中心： 

1.培訓地點評估、工作坊活動規劃等。 

2.洽談培訓課程、工作坊活動之相關內容。 

3.協助處理培訓教師培訓期間相關事宜。 

六、本要點所需經費由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支給，經費核銷需符合教育部及該計畫相關規定

辦理。 

七、本要點經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全英語授課培訓申請書 

一、教師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男   ☐女 E-mail  

校區/單位/系所/職稱  

聯絡電話 電話： (   )                  手  機：                       

聯絡地址 
□□□-□□ 

 

緊急聯絡人 

姓名：                         電話： (   )                

與本人關係：                   手機：                     

地址：□□□-□□ 

                                                          

英語教學經驗 

☐否。未曾開過，未來有志開設專業領域英語課程 

☐有。學期/課程名稱如下 

學期：________/課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 

學期：________/課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 

自評英文能力 

(例如：教師曾赴國外留學、進修研究、工作經驗或其他具備英語能力證明等) 

 

學/經歷 

 



 

 

二、計畫申請資料 

全英語授課教學計畫 

參與培訓動機 
 

預計開課 
※應於培訓後 3 學期內開設※ 

開課學期 ______學年度/第____學期 學分數 ______學分 

課程名稱 
中文  

英文  

課程目標 
中文  

英文  

課程綱要 
中文  

英文  

課程進度 

(採條列式陳述) 

（請以週次、講次、單元等方式編排進度。） 

週次 中文授課內容 英文授課內容 

第 1 週   

第 2 週   

第 3 週   

第 4 週   

第 5 週   

第 6 週   

第 7 週   

第 8 週   

第 9 週   

第 10 週   

第 11 週   

第 12 週   

第 13 週   

第 14 週   

第 15 週   

第 16 週   

第 17 週   

第 18 週   
 



 

 

預期教學成效 

(採條列式陳述) 

（請詳細敘明預期培養學生何種專業能力之說明、學生修習此課程預期得到之教學效益等。） 

中文  

英文  

本人所提供之本表各項資料，均為正確詳實，本人自負法律責任，特於此聲名。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位主管簽章：________________          院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核章完成後，請儘速於徵件期限前將申請表送至教務處。 
 



 

 

附件二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補助教師全英語授課培訓成果報告書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報告人姓名  單位/系所/職稱  

研修時間   研修地點   

壹、質化意見回饋： 

一、 參與動機(例如：個人英語授課能力強化、配合院系英語開課規劃、其他……) 

 

二、 參與心得(例如：最令您印象深刻的學習單元、建議未來舉辦時可簡化的學習單元、對於

個人英語能力強化的實質幫助、其他…..) 

 

三、 參與回饋(例如：培訓後對全英語授課規劃實際的幫助、其他…..) 

四、 對於本校教師英語授課增能推動方案之具體建議(例如：活動類型、辦理方式、相關補助

機制…..) 

 

五、 未來舉辦校內英語增能工作坊可分享之內容說明….. 

 

 

  



 

 

 

貳、量化意見回饋 

題 

 

 

號 

題                   目 

非 

常 

同 

意 

(5) 

同 

 

意 

 

(4) 

普 

 

通 

 

(3) 

不 

同 

意 

 

(2) 

很 

不 

同 

意 

(1) 

1 全英語培訓計畫之計畫目的，符合教學需求 □ □ □ □ □ 

2 
全英語培訓計畫提供之課程內容與系所本位課程相

符 □ □ □ □ □ 

3 我對學校提供全英語培訓計畫之行政支援感到滿意 □ □ □ □ □ 

4 本次培訓計畫之經費補助方式合宜 □ □ □ □ □ 

5 
教師受全英語培訓計畫，可幫助學生提升英語專業能

力 □ □ □ □ □ 

6 參與後對於個人英語能力強化有實質之幫助 □ □ □ □ □ 

7 參與後對於個人全英語授課能力有實質之幫助 □ □ □ □ □ 

8 學校若再舉辦全英語培訓計畫，我願意再申請 □ □ □ □ □ 

9 我願意推薦其他教師參與全英語培訓計畫 □ □ □ □ □ 

10 
整體而言，參與全英語培訓計畫，對我的教學有正面

幫助  □ □ □ □ □ 
參、其他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三 

教師全英語授課培訓同意書 

 

本人              已詳閱本校教師全英語授課培訓補助要點，了解

課程內容與規定，且同意全程參與課程，培訓一個月後繳交成果報告

書及培訓後三學期內開設至少一門全英語授課專業課程，並配合參加

學校計畫成果發表會，分享全英語授課培訓經驗。 

本人同意全程參與培訓課程，若違反上述義務與責任，教務處得視情

況將此紀錄提供本校相關教學獎勵(助)委員會作為審查參考依據。 

 

 

此致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立同意書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